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中国民航

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拥有

的位于广西省桂林市秀峰区中山中路桂林大世界房地产事宜涉及的广西省桂林

市秀峰区中山中路38号桂林大世界智能办公大厦510号、511号房地产及车位在评

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经协商定于2018 年3 月31 日。 

整个评估过程包括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签订评估委托合同；编制评估计

划；现场调查；收集整理评估资料；评定估算；编制、审核和提交评估报告；立

卷归档等。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如下： 

(一) 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人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

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订立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确定项目负责人，组成评

估项目组，编制资产评估计划；辅导产权持有单位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

估所需资料。 

(二) 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评估人员通过询问、核对、勘查等方式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清查

核实，从各种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

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三) 评定估算和 编制初步评估报告阶段 

项目组评估专业人员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

定估算的依据和底稿；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各专

业及各类资产的初步测算结果和评估说明。 

审核确认项目组成员提交的各专业及各类资产的初步测算结果和评估说明

准确无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析，

编制初步评估报告。 

(四) 评估报告内审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阶段 



本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

度，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形成评估结论；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许

可的相关当事方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

要求向委托人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